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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20樓
(西側)

承辦人：楊翎灝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724
傳真：(02)29529696
電子信箱：AI2179@ntpc.gov.tw

☐受文者為民眾或附件有實體

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受文者：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6月13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幼字第1141161047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本市114年上半年（1至6月）補助私立教保服務機構收托

特殊教育幼兒托育服務計畫案，請符合補助基準者於114
年7月1日至7月15日止送件申請（免備公文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補助私立教保服務機構收托特殊教

育幼兒托育服務計畫辦理。

二、補助對象：經本局核備之「現職」教保服務人員（園長、

教師、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）；每收托1名特殊教育幼兒

，可申請補助1名教保服務人員；受補助教保服務人員應

為園內特生之教導者，並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（請符合以

下3擇1申請要件，再申請本案）：

(一)具有合格學前身心障礙特殊教育教師證。

(二)具有早期療育課程同等學分證明者。

(三)10年內取得早期療育課程（初階、進階）研習證明者。

三、補助基準：

(一)園內1名教保服務人員取得早期療育初階課程或經本局

認定與早期療育初階課程內容及時數相等之研習證明者

，每次補助新臺幣（以下同）3,0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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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園內1名教保服務人員取得早期療育進階課程或經本局

認定與早期療育進階課程內容及時數相等之研習證明者

，每次補助5,000元。

四、申請時間及繳件方式：114年7月1日至7月15日止，截止日

以郵戳為憑，逾期則不受理。書面資料（免備公文）請掛

號郵寄至本局，信封加註：「托育服務計畫補助」。

五、本案須符合特教研習3小時規定：

(一)除當年度（114年度）及前一年度（113年度）取得早期

療育課程初階、進階研習證書或早期療育課程同等學分

證明者外，其餘申請者皆須另參訓當年度1月1日（含）

後「學前特教、早期療育或融合教育」之研習時數達3
小時（含）以上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未檢附者一律不

予補助。

(二)本次（上半年）申請案：請檢附114年1月1日至114年6
月30日之「學前特教、早期療育或融合教育」之研習3
小時證明文件。

(三)「研習證明示例」及「線上研習可參考網站」請自行查

看「常見問題及注意事項」序號2及3。
六、審查及補件流程：

(一)公告初審結果：本局初審後另於114年9月上旬公告「核

定補助清單」及「未通過補助清單」於本市幼兒教育資

源網/補助專區/其他補助政策，請一律自行上網查看。

(二)補件規定：

１、倘未通過事由係因文件漏繳且屬「可補正情形」者，

請於公告時間內儘速完成補件，並經本局覆核後再次

公告審查結果。

２、倘未通過事由屬「不可補正情形」者，及未依本局公

告時間內完成補件者，恕不重覆電話通知，一律不予

補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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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其他重要事項：

(一)確認收托個案人數：欲確認當學期的特殊幼兒是否仍為

「確定個案」（特殊生仍在園就讀），請各園自行登入

「 教 育 部 特 殊 教 育 通 報 網 」 （ 網 址 ：

https://www.set.edu.tw/）查詢及列印畫面。

(二)補助款逕撥付至各園帳戶後，請務於30日內轉撥予受補

助之教保服務人員。轉撥憑據等資料應留存各園由專人

專卷妥善保管以備主計單位抽查；已屆保管年限12年之

銷毀，應函報本局轉請審計機關同意。

(三)入帳查詢：透過財政局匯款入戶線上查詢系統(網址： 
https://fidpay.ntpc.gov.tw/GTKR-FRONT)自行申辦使用

。

八、旨案文件下載區：本市幼兒教育資源網（網址：

https://kidedu.ntpc.edu.tw/app/home.php）/補助專區/其他補

助政策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私立幼兒園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
